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工作計畫
中華民國97年6月26 日訂定

壹、依據

一、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工作計畫辦理
二、依本館「97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貳、目的

為加強本館為民服務工作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創造為民服務成效。
參、考核對象
研究組、推廣輔導組、行政室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。
肆、考核方式
一、依本館「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表」（如附件1）所列項目進行考核。
二、一年兩次為原則，上、下半年各考核一次。

伍、考核項目：

本館為民服務不定期考核項目及評分表（如附表一） ：
一、 服務標準及自我評鑑

二、主管參與提升為民服務情形

三、申辦案件（服務項目）作業程序

四、民眾抱怨（陳情）之處理

五、延伸服務據點，結合社會資源

六、完善服務環境，提供特殊服務

七、機關網頁建置

八、遠距及資訊化服務措施
九、電話禮貌

陸、考核結果：
一、 將考核結果所發現之優、缺點，簽奉館長核閱後，送相關單位參考及檢討改進，並公布於本館網站。

二、 本館於每年一月及七月，將前六個月自我評鑑結果（如附件二），函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備查。
柒、本計畫於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